2022年招生义务段招生工作安排
公办招生-张店区户籍，相对就近，统筹安排。
一、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时间：2022年7月19日9:00—7月24日17:00。
2022年7月23日—7月24日到相应学校（平台提示的学校）现场报名。线下主要为网上报名不成功、不方便网上报名学生家长提供服务。两天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审核必须留存材料的复印件，备查。
7月24日平台报名关闭后，学校开始对网上报名人员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全或不正确进行标注反馈。
8月1日—8月2日，家长登录查看审核结果。
8月3日—8月4日，家长到平台反馈学校提交审核资料。（需重新对全部信息进行填报。）
8月5日，学校对材料进行复审。
8月6日，学校权限关闭。无法进行信息填补。8月6日以后报名人员全部到学生科报名。
8月22—23日家长登录张店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查看录取情况（建议做好截图），根据平台提示时间到学校报到。
二、报名条件
1.区内户口报名条件：2022年小学一年级招收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出生的具有张店户籍的适龄儿童。初中一年级招收2022年完成小学2017级（或六三制2016级）学业的张店户籍的学生。
2.区外户口报名条件：本区外户籍人员同住子女达到入学年龄需进入小学（出生日期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适龄儿童）、初中起始年级学习的，需在本区有合法固定住所，夫妻双方至少一方在我区合法务工。
区内户口学生现场审核需提供的资料有：户口簿、房产证（房产已交工但房产证未办理的出具购房合同、购房票据及入住资料或其他房屋有效证件）。淄博市外小学完成五年级（或六三制小学完成六年级）学业需升入初中的外转入学生还需提供原就读小学的学籍表或学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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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审核注意事项
平台所有报名信息由审核学校逐一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点击审核通过并在备注中做好标注；对于需要进一步核实的点击驳回并在备注中注明原因，驳回后家长可以继续修改，由审核学校落实相关情况后予以再次审核。平台上未报名的由审核学校落实后添加至平台并在备注中在备注语后边加注“#”。（对每名报名学生进行材料审核，重点核对调取房产信息和家长选择居住小区是否一致、查看务工单位是否在三区范围内。）
四、区内户籍学生延缓入学办理
因疾病或特殊情况需办理延缓入学的张店区户籍的适龄儿童，于7月23日—24日到相应片区小学领取《张店区适龄儿童延缓入学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交办理。家长提交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学校审核，申请表一式三份。开学后集中办理延缓手续。
五、区外户籍人员子女入学后待遇
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区外户籍人员子女统筹安排到相应学校就读。入学后，推行混合编班，义务教育段期间各项收费及待遇与本地学生完全相同。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中考报名将以当年相关政策为准。
六、控辍保学工作
落实控辍保学入学通知书、复学通知书等制度，完善控辍保学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比对机制，防止学生辍学，努力实现失学辍学适龄儿童由“动态清零”转向“常态清零”。留守儿童、少年入学报名时，各校要全面建立学生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准确掌握留守儿童、少年信息，便于学生入学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空挂学籍、失学劝返、分级劝返、过程材料、一生一档）
 七、2022年相关学校招生片区调整情况
各镇中小学根据户口划村居招生，各镇域学校继续沿用原镇域内学校招生政策。经开区实验学校小学和初中招生片区相同，划片范围为世纪路以东、柳泉路以西、昌国路以南、华福大道以北。
八、报名注意事项
1.经开区义务教育段招生以2022年南部生态产业新城发展中心制定、公布的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为准。
2.张店户籍(学生及至少一名法定监护人均为张店户口)的学生以房产地址为准划片入学，划片入学的房产须为住宅并交房，未交付使用的房产或非住宅性质的房产（含商业公寓）不作为划片入学的房产条件。其他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产界定将继续沿用以往政策。（网签合同、入住水电费单据）
3.父母均为张店户口，子女户口与父母不在一起的，以学生父母户口、住址为准；父母离异的，子女户口与抚养权人不在一起的，以抚养权人户口、住址为准；父母双方无抚养能力，可提供有效证据材料，随其他法定抚养权人办理入学报名手续。
4.全家（学生父母及其所有未成年子女）在张店区确无自己住房，户口在学生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处满5年以上（以2022年8月31日为界）并与其长期同住，学生可按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住房划片入学。仅有张店户口但无张店房产或户口在学生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处不满5年的由区统一调剂安排。
5.户口为张店区户口，新建、改建、插建住宅小区交房的业户，其子女达到入学年龄需进入小学、初中学习的，需由开发商提前与教育部门进行对接，教育部门将根据生源和教育资源分布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6.严格落实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的义务教育入学教育优待政策；持有山东惠才卡、淄博精英卡、高层次人才证书、淄博企业家服务卡及淄博城市合伙人及其在淄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和优秀企业家子女、淄博市外商投资企业优秀企业家等子女、符合张店区突出贡献优秀企业家或招商引资条件及其他享受义务教育段入学优惠政策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通过笔试、面试、考查或擅自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招生；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
8.对提供假户口、假房产材料或不如实填写相关信息等弄虚作假及拒不提供相关材料的学生，取消正常划片入学资格，区内户口学生在招生工作结束后按调剂生处理，区外户口学生不予安排。学生入学后查出弄虚作假行为的，区外户口学生须转回户口所在地就读，区内户口学生按转学调剂处理。各小学、初中学校每年对学生户口簿、房产证审核一次，符合学校片区招生条件的方可享受片区入学的相关政策，若房产变更不在学校学区范围的，按转学调剂处理。
9.民办学校招生，只能招生张店区户籍学生，报名流程与公办一致，查出招生人数，抽签决定，鲁中公证处。（咨询张店）
10.多孩家庭，同校就读。根据学校承载能力、报名情况、统筹确定。
11.和张店提供用一个平台，需要协调诸多问题，有问题及时反馈，对接解决。
12.（重点提醒）原户籍在张店区，后划转到经开区的相关区域的住户子女2022年仍按照张店区户籍划片入学，从2023年秋季招生时将按照张店区外户籍对待（详见张店区2022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九、工作要求
1.加强培训，熟知业务。学校工作人员政策把准、尺寸把准。特殊情况汇总及时上报科室对接解决。制定招生工作安排、人员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2.热情服务。耐心解答、协助报名。
3.禁止违规招生。各学校严禁跨片区招生。严格按照学校服务范区审核片区人员材料。造成学校生源不均衡，有的学校招不满、有的学校放不下。
4.分流学生妥善安置、待遇相同无费用。
5.有条件学校控制班额小学45、初中50。
6.后期按工作安排及时上报相关信息、表格。
7.及时关注群通知。
8.新划经开学校（耿家、聂村、李家）招生，按照经开报名时间同步进行。（23、24线下审核）
  
